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2〕37号

申请人：杨*，男，汉族，1992年10月22日出生，身份号码：42128119921022****，户籍地：湖北省赤壁市蒲圻**街**号。文书送达地址：晋江市石鼓路***号。
被申请人：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晋江市世纪大道党校对面福盛路工商大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友，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立案行政行为，于2022年4月2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待其于2022年4月27日补正后，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2022年3月14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违法，责令依法立案调查。
申请人称：2022年2月21日，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举报（编号1350582002022022165065**7）“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外卖店存在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情形，该商家在餐品中附带了一些宣传小卡片：加微信晒图领红包，消费者只要按照卡片上要求晒图给“好评”，就能领取3元红包。实际上是在诱导消费者对所购商品和卖方的交易行为作出非客观评价，违反了消费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不仅会造成商家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也会对其他消费者造成误导。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申请人与所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申请人具有复议的主体资格。二、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作出的终止调解和不予立案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三、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被举报的商家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被申请人应依法予以立案调查并对被举报商家作出行政处罚。
被申请人称：一、申请人不是适格的复议申请人。对公民提供的举报线索进行查处，是执法部门履行自身法定职责的行为，至于是否对被申请人进行立案处罚，与申请人无任何利害关系，申请人亦不能成为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申请人举报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普通公民行使举报权的体现，其与举报处理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基于申请人与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不是适格的复议申请人，其对被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不服提起的行政复议，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二、被申请人依法处理投诉举报，已履行了法定职责。（一）被申请人行为符合程序规定。2022年2月21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在福建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的举报单，举报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消费者外卖里放好评返现卡，刷五星好评，虚假五星好评对消费者购买造成误导，对其他外卖经营者构成不正当竞争”。2022年2月22日，被申请人组织执法人员进行检查，现场没有发现有违法行为，商家称为了收集消费者对本店的服务及食品体验反馈，有发放了评论奖励卡，并未误导消费者或强制消费作不真实的评价。2022年3月3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申请人提供了美团的截图证据，称未替商家做虚假评论，在美团上的评价是本人真实体验的评价。2022年3月14日，经审批被申请人依法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并通过福建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履职行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二）被申请人处理决定于法有据。1．被举报行为不属于商业贿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下列单位或者个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一）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二）受交易相对方委托办理相关事务的单位或者个人；（三）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者在交易活动中，可以以明示方式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或者向中间人支付佣金。经营者向交易相对方支付折扣、向中间人支付佣金的，应当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也应当如实入账。经营者的工作人员进行贿赂的，应当认定为经营者的行为；但是，经营者有证据证明该工作人员的行为与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的除外。”“消费者”本人显然不属于商业贿赂对象，商家通过明示方式给予消费者返现属于让利于消费者的行为，也不属于贿赂行为。2．被举报行为不属于虚假宣传。《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一是好评行为的作出主体是消费者而非经营者，不属于经营者作出虚假商业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二是该笔好评返利的消费属于真实发生的交易行为，不属于经营者组织虚假交易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三是经营者已经提供了有效的评价途径让消费者充分行使自主选择权和表达其真实的消费体验，消费者作出的评价内容是否属于消费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决定权在于消费者本身，好评返利卡系商家鼓励消费者作出评价的举措。四是本起投诉中，经调查申请人作出的好评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明显不存在商家虚假宣传的行为。经调查商家未存在违法事实，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已经依法履行了职责。综上，申请人与被诉行政处理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申请行政复议的适格主体，且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恳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2年2月21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举报其在美团上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外卖店购买食品时，发现该店存在发放奖励卡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请求被申请人依法查处。2022年2月22日，被申请人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没有发现有违法行为，被举报人称为了收集消费者对本店的服务及食品体验反馈，有发放了评论奖励卡，并未误导消费者或强制消费作不真实的评价。2022年3月3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申请人提供了美团的截图证据，称未替商家做虚假评论，在美团上的评价是本人真实体验的评价。2022年3月14日，被申请人依法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并通过福建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的不予立案答复，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全国12315平台举报单及反馈情况截图、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聊天记录、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不予立案审批表 。

本机关认为：本案中，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其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的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申请人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的权利。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举报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外卖店存在发放奖励卡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作为案涉商品的消费者，其与举报事项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依法具有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
二、被申请人是否已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之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本辖区内投诉举报处理的工作职责。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的举报线索在法定期限内组织执法人员对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制作了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并调取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资质证照以及对申请人的询问笔录及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材料。现场执法人员未发现申请人举报的违法行为，亦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存在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依法履行受理、调查取证、结案、送达等法定程序，依法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其已完全履行了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在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中，当事人向行政机关申请的必须是保护其自身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调查处理结果不服，实质是要求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进行行政处罚。被申请人是否实施行政处罚与申请人自身合法权益保护并无利害关系，故申请人以对被举报人进行行政处罚为最终目的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主张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之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并及时答复申请人，程序合法，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关于对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关于对泉州市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6月16日

抄送：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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